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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身亡获赔26万元，再婚前儿媳为何分到四成

一笔赔偿金让老人再婚前儿媳与女儿对簿公堂案例
说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浩 通讯员 胡蕾

“我爸去世，赔偿款为什么要分给外人？”“我一直在照顾公公，理应享有分配权！”
家有老人离世，财产如何分配总是容易引发矛盾。在益阳市桃江县就发生了一起家庭纠纷——八旬老人因交通事故离世后获赔 26 万元，

这笔赔偿款却让老人已再婚的前儿媳与亲生女儿对簿公堂。近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桃江县人民法院联手审理此案，26 万元赔偿款
最终该如何合理分配？

家住益阳市桃江县的老人老

胡有一儿一女。儿子胡小新与杨

迎春婚后诞下一子胡展。然而，

2004 年胡小新不幸离世，2008

年杨迎春再婚，开启了新的生活。

老年丧子，本是老胡晚年最

深切的痛。好在儿子离世后，其

他家庭成员给予了他温暖的陪

伴与悉心����的���照料。

2007 年至 2011年，即便杨

迎春再婚，但老胡仍跟着前儿

因“尽到赡养义务”，前儿媳获赔偿款四成判决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分配问

题，向来是法律领域备受瞩目的

焦点议题。需要注意的是，死亡

赔偿金并不属于遗产范畴，而是

应被界定为死者近亲属的共有

物。目前，我国的立法以及相关

司法解释并未就死亡赔偿金的具

体分割方式作出明确且细致的规

定。因此，在实际的分配操作中，

通常会参照继承人的顺序来加以

处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桃江

县人民法院了解到，在这起案

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二十九条成为关键的法律依

据。该条款规定，丧偶儿媳对

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若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作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

审理过程中，法官深入了解

到，丧偶儿媳杨迎春在丈夫胡小

新 2004 年去世后，和儿子胡展

一同对公公老胡进行了长期且经

常性的陪伴、照顾与赡养。这种

持续的付出为老胡的晚年生活带

来了温暖与精神慰藉，体现了家

庭成员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基

于这样的事实情况，法院参照《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的规

定，支持杨迎春参与赔偿款的分

配。

在确定具体分配比例时，法

院秉持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综合考量了多方面因素。一方面，

结合家庭成员与死者关系的亲

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

密程度以及各共有人的经济状

况；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案件

处理可能产生

的社会效果。

法院比照公民

死亡后遗产的

分配方法，先

扣除实际支付

的丧葬费，再

对 剩 余 赔 偿

金进行酌情处

理。

具体到本

案，老胡的女儿胡小丽在父亲

年老体衰时承担了主要的赡养责

任，父女二人在生活和经济上联

系更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更高。

因此，法院认为胡小丽可以适当

多分赔偿款，最终确定胡小丽享

有 60% 的份额。而杨迎春虽也

对公公尽了赡养义务，但在 2020

年之后仅尽到一般赡养责任，故

确定其享有40% 的份额。

（为保护隐私，文中当事人均
为化名）

老人意外身亡，侄儿能否主张死亡赔偿金

2024 年 5月，牟某骑摩

托车在国道上撞倒横穿马路

的老余，老余当场死亡，交

警认定牟某主责、老余次责。

牟某车辆仅投保交强险，死

亡伤残限额 18万元。

老余1949 年生，孤身一

人，无配偶子女，父母等均

已去世，侄子小余1998 年

起将其接至家中赡养二十余

年。小余料理后事并索赔，

保险公司以“非近亲属”拒

赔。小余遂起诉牟某及保险

公司。

那么，“非近亲属”能否

主张死亡赔偿金？

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

师胡晨照介绍，根据《民法

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

“近亲属”限定为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侄子不属于法定近亲属，保

险公司据此拒赔死亡赔偿金

似乎有据。但第������一千一百二十

八�����������条第二款同时扩大了继承

人范围——被继承人无第

一、第二顺序继承人且兄

弟姐妹先于其死亡的，兄

弟姐妹的子女可代位继承。

此外，小余与老余长期共

同生活，形成事实扶养关

系，老余死亡对小余造成

了情感与经济损害，因此

小余的申请合法合理，法

院可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内进行赔偿。这类

判决不仅能解决遗产“充

公”问题，更向社会传递“鼓

励侄甥赡养叔�������、������姑�����、����姨���、��舅”

的价值导向。

父亲因交通事故死亡，遗腹子能否申请赔偿

2021年 7月，薄某驾车

与王某相撞，致乘车人陈某

死亡。交警认定双方司机负

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次年，

遗腹子陈某某出生，陈某父

母、妻子及婴儿共同起诉王

某及其保险公司索赔。保险

公司以“事故时胎儿未出生”

为由拒付陈某某的抚养费。

法院审理认为，事故发生时

陈某之妻已孕，胎儿出生后

即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因侵

权致其无法受父亲抚养，故

对陈某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依法支持，判令保险公司在

限额内赔付。

“遗腹子有权主张被扶养

人生活费。”胡晨照解释，《民

法典》第十六条明确，涉及

胎儿利益保护时，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只要娩

出时为活体，即溯及至受孕

时享有权利。因此，事故

发生时已受孕、出生后为活

体的子女，其抚养费请求

权并不因父亲死亡而消灭，

侵权方应在责任范围内予以

赔偿。

暑期让小孩“代送外卖”，这类“勤工俭学”违法吗
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刘浩 
通讯员 蒋培蓉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深

圳华强北附近送外卖的群体中

出现了未成年人的身影，这些

孩子在商业大楼外接过外卖骑

手手中的餐盒，代替骑手穿梭

于大楼内，完成“最后100 米”

的配送，也为此赚取每单1元的

“勤工俭学”费用。然而，不少

网友质疑����������：���������“小孩代送外卖是否

存在违法用工情况？”

8月2日，针对报道中提及

的“外卖员将最后1公里转包给

小孩”这一情况，饿了么客服表

示，目前平台暂时不允许外卖员

把最后1公里“转包”给小孩子。

美团外卖客服则称，不允许此

类“转包”行为，“消费者如果

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致电客服，

平台会联系当地站点进行核实，

加强对骑手的培训，平台对送

达距离是有要求的，需要骑手

本人到达配送地址”。京东外卖

客服保证，平台没有相关“转包”

规定，但遵循“谁拿单子谁负

责配送”的原则，外卖员完成

订单后还需拍照，若没有送达

照片，则视为未完成该业务。

那么， 我国法律是如何明

确未成年用工的呢？湖南和大

律师事务所王友华律师表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招

用录用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

供有偿性劳动。如出现外卖员

直接招用童工，提供有偿性劳

动的行为，是法律明确禁止的。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禁止个人

使用童工，否则对使用者罚款，

每 使 用 1 名童工，每月罚款

5000 元。发生了危险事故还要

承担更严重的法律责任。 

律师提醒，外卖平台应该履

行好监管责任，做好对外卖�员

的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平台

需确保外卖员配送服务符合

食品安全相关的规定。若默

许未成年人参与，由于存在食

品安全相关风险，可能因未履

行监管义务被行政处罚。外卖

平台作为社会企业，有责任保

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防止

未成年人因参与送餐而受到

伤害。

媳及孙子胡展共同生活，这段日子

里三代人相互扶持。

2011年至 2020 年，老胡回到

老屋独自居住。杨迎春并未减少对

老人的关怀，每月按时为老人送去

30 斤大米、3斤食用油，还贴心地

提供各类生活用品，并且时常上门

探望照看。

2020 年，老胡开始与女儿胡

小丽共同生活�����������   ，����������   直至 2024 年 5月，

他遭遇交通事故意外身亡。保险

公司随后支付了总计 260106 元的

赔偿款，这笔款项包含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以及精神抚慰金。

原本，这笔赔偿款是对逝者家

属的一种慰藉，却不想引发了一场

家庭纷争。老胡的女儿、前儿媳以

及孙子因赔偿款的分配问题难以

达成一致，最终将此事诉至桃江县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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